
　　　　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 

業師工作職責 

一、目的與角色定位 

本計畫所稱「業師」，係指於計畫執行期間，依主辦單位安排，陪伴並關照青年於計

畫歷程中之生活適應、學習狀況與整體身心狀態，並於適當範圍內提供經驗引導與

諮詢建議者。

 

二、主要工作職責​
業師於計畫執行期間，應依主辦單位規定之方式與頻率，完成青年之追蹤輔導、關

懷評估及相關紀錄回報作業，並依實際互動與專業觀察情形據實填報，不得虛偽或

延誤。 

（一）追蹤輔導與關懷評估 

1.​ 計畫目標與成果達成度（40%）：青年依計畫期程與目標之執行情形及圓夢

成果達成情形。 

2.​ 跨文化適應能力（15%）：青年於海外期間融入當地文化與環境適應情形。 

3.​ 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（20%）：青年於面對問題與挑戰時之應對與處理情形。 

4.​ 溝通積極度與團隊合作能力（25%）：青年與計畫合作單位之互動情形，以及

其個人態度與表現（如準時出勤、無缺曠等）。 

（二）填報頻率與作業規範 

  海外圓夢期程為 1 個月內者，每週填寫追蹤輔導紀錄 1 次； 

  期程為 1 個月以上者，每 2 週填寫追蹤輔導紀錄 1 次。 

  業師應於青年計畫執行期間，定期完成評分與紀錄作業，並最遲於計畫結束後 
2 週內 完成填報。 

（三）成果追蹤與後續回報 

業師應配合主辦單位需求，於青年返國後，協助進行成果報告相關之回饋意見提供

，並視計畫性質，參與或配合青年成果成效及其是否符合合作單位原定計畫目標與

預期效益之後續追蹤與評估作業。 



（四）檢核與修正機制 

專案小組將於計畫結束後 2 週內進行資料檢核，如發現需修正之處，將以電子郵

件通知業師限期補正；未於期限內完成者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得依相關規定，按比

例扣減輔導費或指導費。 

 

三、補充說明 

業師於本計畫執行期間，依主辦單位之安排，配合辦理青年相關之追蹤輔導、成果

回報及必要之行政作業；涉及重大事項、風險處置或需進一步決策之情形，應即時

通報主辦單位，由其統一處理與決定。​
本職責說明係作為業師角色理解與工作執行之依據，實際執行內容仍以主辦單位

之計畫安排與通知為準。 

 

 



業師參與計畫同意書 

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「本人」）受邀擔任「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

畫」之業師，已充分閱讀並同意遵守「業師工作職責」，並承諾履行下列義務： 

一、資格與專業操守 

本人所提供之學、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均屬真實，並已主動揭露可能影響適任性之

事項。本人於執行「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」業師職務期間，應恪守專業倫理與

誠信原則，維持適當角色分際，並依主辦單位之計畫規範與指示，善盡業師職責，

不得有任何不當或損及計畫聲譽之言行。 

二、行為規範 

本人承諾於執行業師職務期間，與學員維持專業、適當之互動關係，不得有任何不

當對待、違反專業倫理或影響學員權益之行為，亦不得利用業師身分，要求學員從

事與本計畫無關之私人或商業事項。 

三、執行方式與責任界線 

本人應依主辦單位安排之業師類型與執行方式，提供專業指導與協助，並遵守相關

管理規範。隨行業師於計畫期間，應合理關注學員之身心安全，並於發生重大風險

情事時，即時通報主辦單位並配合處理。 

四、保密義務與智慧財產 

本人對於因執行本計畫所知悉之學員個人資料、隱私及未公開資訊，均負保密義務

，非經主辦單位事前書面同意，不得對外揭露。 

五、違規處理與責任 

本人如違反「業師工作職責」或本同意書內容，願接受主辦單位終止業師資格之處

置；如因本人故意或過失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，並願依法負相關責任。 

六、性別平等與行為規範  

本人承諾於執行業師職務及參與計畫活動期間（含輔導諮詢、提供回饋建議等），嚴

格遵守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、《性騷擾防治法》、《跟蹤騷擾防制法》及《性侵害犯罪防

治法》等相關規定，並保證無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第29條所定之情事；如有違反，願

依相關法令及本計畫規範承擔法律責任。 

特立此同意書，以資證明。 



立同意書人（簽名）：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/護照字號：_______________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
